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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规范〔2024〕6 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修订

印发《上海市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

招标评标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、特定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本市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评标活动，

促进建筑市场公平竞争，维护招投标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根据

《关于进一步深化本市建设工程招投标制度改革工作的实施

意见》（沪建建管〔2024〕49 号）要求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市

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对现行的《上海市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

招标评标办法》(沪住建规范〔2022〕4 号）进行了修订。现

将修订后的《上海市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评标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4 年 2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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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评标办法

第一条【法律依据】

为进一步规范本市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评标活动，

保证评标公平、公正，维护招投标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

施条例》《上海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招

标投标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实施

细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，结合本

市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

本市行政区域内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招标的建设项目，

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【评标原则】

评标应当遵循公平、公正、科学、择优的原则。根据国

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结合工程总承包的具体特点制定评标

办法，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

人，不得妨碍建筑市场的公平竞争。

第四条【澄清低价法】

澄清低价法是通过技术方案澄清的投标人进行投标报

价，对报价澄清后符合要求的投标人，按报价由低到高的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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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推荐中标候选人的评标办法。

工程总承包招标应当采用澄清低价法。

第五条【专家组成】

评标委员会组成人数应为不少于 9 人的单数，由招标人

代表、有关技术和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。评标专家的专业

应包括设计和施工相关专业，如招标中含勘察、采购等内容，

评标委员会应增设相应专业的评标专家。

第六条【技术标澄清】

招标人对投标人进行初步分析，对基本情况符合招标文

件规定的投标人，就项目负责人及其技术团队、勘察技术方

案（如含勘察招标）、设计方案、施工方案及采购方案（如

含材料、设备采购）、投标报价、总承包管理方案等项目重

点、难点提出技术标澄清要求。投标人对技术标澄清要求进

行响应，达到工程总承包方案合理、界面清晰、做法明确等

目标。招标人对投标人澄清内容进行审查，未能响应或澄清

不符合要求的投标人，不再进行后续评审。有效投标人不足

三家的，应当重新招标。

第七条【商务标澄清】

招标人对投标报价偏离、算术错误、漏项、不合理报价

等内容提出商务标澄清要求。投标人对商务标澄清要求进行

响应，达到澄清解疑、修正错漏及不合理报价的目标。招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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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对投标人澄清内容进行审查，未能响应或澄清不符合要求

的投标人，不再进行后续评审。

第八条【评标委员会评审】

招标人组建评标委员会对技术、商务澄清情况及商务标

报价进行复核，评标委员会应根据价格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

1-3 名中标候选人。

第九条【定标】

招标人应当确定报价最低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。未选

择报价最低的，招标人应当充分说明放弃最低价中标及定标

的理由，并予以公示。

第十条【履约管理】

招标人应在招标文件中要求中标人提供差额担保，担保

金额为最高投标限价与中标价的差额。

鼓励招标人建立履约管理体系，对中标人在工程实施过

程中的履约情况进行评价。对中标人不按合同履行义务造成

招标人损失的，建立不良履约行为诚信记录。招标人可以将

履约评价作为投标筛选的条件。情节严重的，招标人可以限

制不良履约行为的投标人参加该招标人建设工程招标的投

标。

第十一条【施行】

本办法自 2024 年 4 月 15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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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1 日。原《上海市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评标办法》（沪

住建规范〔2022〕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澄清低价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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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澄清低价法

一、技术标递交及澄清

（一）投标人递交技术投标文件

（二）招标人提出技术标澄清要求

对基本情况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人，就施工界面、施工

方案中的项目重点、难点提出技术标澄清要求。

（三）投标人提交技术标澄清文件

（四）招标人确定通过技术标澄清的投标人

招标人对投标人的澄清文件进行审查，实质性响应澄清要求

的投标人可以递交商务投标文件（投标报价）。

二、商务标递交及澄清

（一）投标人递交商务投标文件

（二）招标人提出商务标澄清要求

招标人就商务投标文件能否匹配技术澄清后的技术标和报

价合理性进行分析，并提出商务标澄清要求。

（三）投标人提交商务标澄清文件

（四）招标人确定通过商务标澄清的投标人

招标人对投标人的澄清文件进行审查，确认其是否实质性响

应澄清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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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标委员会评审和定标

技术、商务澄清后，招标人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，对澄清情

况进行复核，发现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澄清结论应予以纠正，

推荐通过澄清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第一中标候选人，报价

次低的为第二中标候选人，以此类推。

四、其他

完成技术标澄清时，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的，经评标委员会

确认，招标人应当重新招标。

评标委员会复核时发现，澄清情况结论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

且无法纠正的，招标人应当重新招标。



抄送：市交通委、市水务局、市绿化市容局、市房管局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3月14日印发


